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2016年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
1、根据《石家庄市轨道办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》规定，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城市轨道交通及铁路工程项目规划与设计、征地与建设、资金筹措、运营与管理及工程沿线综合开发工作。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对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管理。

 2、部门机构设置

部门基本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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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全额事业单位
	正县级
	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二、收支总体情况表（见附表3-1至3-3）

    见附件表格

三、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（见附表3-4至3-9）

   见附件表格

    四、绩效目标

（一）年度发展规划目标

2016年是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也是我市轨道交通项目一期工程达到试运行条件的关键之年，同时也是我市地铁新开里程最多的一年。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坚持“建地铁就是建城市”的发展理念，坚持“看人品、看干劲、看效果”的用人观念，尊崇“讲德、好学、实干、求效、廉洁”五种风尚，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，千方百计加快各项工程进展。

1、完成1号线一期及3号线一期首开段的建设安装工程，全面展开联调联试；

2、推进3号线一期两边段、2号线一期、1号线北延段、3号线东延段工程共50公里的开工建设；

3、确保工程建设安全质量全面可控，力争无一般事故发生；

4、确保1号线一期工程及3号线一期工程首开段附属工程围挡拆除，地面交通恢复；

5、确保运营体制机制完善，人员全部上岗，具备运营各项条件运营工作全面进入实战状态；

6、加大上盖物业开发力度。

（二）实现年度发展规划目标的保障措施

1.工程管理再提升，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。

将工程精细化管理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，努力抓好“三项建设、四项控制和八项管理”，让精细化的管理理念渗透到工程的每一个环节。不断强化监理及地铁业主代表管理力度，坚决纠正监理人员不会管、不敢管、不愿管、管不住、管不好等问题；业主代表要充分发挥“全权代表”职能，当好家、管到位、协调好。  

2.狠抓安全质量管理工作不放松。  

牢固树立“安全发展、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基本方针，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级别安全生产事故。进一步梳理各项安全制度，完善安全质量职责，明确管理内容、权限，规范管理流程，明确安全质量责任。

不断完善工程建设质量保证体系，严格落实工程材料进场台帐和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加大工程材料及施工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发现问题严格查处，绝不姑息。

3.千方百计抓好现场文明施工和渣土运输工作

一是在现场施工方面，提出并实施了“现场管理十项措施”，即：“一围（挡）、二（苫）盖、三洒（水）、四洗（车）、五绿（化）、六硬（化）、七安（全）、八（整）洁、九挂（督导牌）、十评（流动红旗）”，确保不扬尘不露土、现场整齐洁净，努力打造全省一流标杆工地。

二是在渣土运输方面，我们采取了“一照三单”的管理模式，“一照”就是在每个标段都配备摄像头，对出入施工场地的渣土运输车辆进行24小时视频监控，并上传至轨道交通调度指挥中心，严查进出场地的时间，严查超载超限，严查洗车冲车。“三单”就是地铁工程全部使用新型全封闭厢式渣土运输车，实行渣土运输“三联单”（出土点、运输司机、弃土点），确保运输过程安全透明、合规合法，不遗不撒。

部门职责-工作活动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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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责活动
	年度预算数
	内容描述
	绩效目标
	绩效
指标
	评价标准

	
	
	
	
	
	优
	良
	中
	差

	一、政务管理
	73.00
	负责铁路建设工程的征地拆迁工作、工程沿线可利用土地的规划和开发工作、与城市市政工程衔接协调工作、工程建设资金的筹措和使用工作

	铁路建设工程的征地拆迁、工程沿线可利用土地的规划和开发、与城市市政工程衔接协调、工程建设资金的筹措和使用
	
	
	
	
	

	综合业务管理
	73.00
	工作场地租赁

	保障单位工作正常高效运转
	保障单位工作正常高效运转
	保障单位工作正常高效运转
	保障单位工作正常高效运转
	保障单位工作正常高效运转
	保障单位工作正常高效运转


    五、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
    市轨道办2016年度无政府采购预算项目。

    六、国有资产信息

本部门上年末国有资产金额为43.26万元，其中：固定资产19.78万元，为公务用小车1辆。2016年度无购置计划。

    七、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1、部门预算总体及经费情况

市轨道办2016年预算收入总计368.46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8.46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、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，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。

2016年预算支出368.46万元。其中，人员经费支出265.11万元，正常公用经费30.35万元，项目支出73万元（其中本级项目支出73万元，对下补助0万元。）

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    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30.35万元（其中轨道办13.4万元，铁指办16.95万元），基本与去年持平。轨道办比去年增加1万元，主要原因为人员工资调整增加福利费、工会经费等。

   3、财政拨款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说明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12.2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增加8.4万元，主要原因为：铁指办与轨道办合署办公（石机编办【2015】131号），增加铁指办公务用车3辆，增加车辆维护运行支出8.4万元。其中: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与上年相比增加（减少）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1.2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.2万元），与上年相比增加8.4万元，主要原因为增加铁指办公务用车3辆；公务接待费1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持平。

    八、其他情况

  《部门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》、《部门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》为空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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